2026年上海市静安区业余大学保安服务采购需求
一、项目名称
2026年上海市静安区业余大学保安服务项目

二、项目委托单位
上海市静安区业余大学
三、项目服务时间
2026年7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

四、项目服务范围 
总部位于胶州路601号；万航渡路分部位于万航渡路767弄20号，武定路分部位于武定路1102号，彭浦新村分部位于彭浦新村322号（闻喜路716号）。总部建筑面积10112平方米，万航渡路分部面积2292平方米，武定路分部建筑面积635平方米，彭浦新村分部面积1067平方米。根据我校实际情况安排日常7个保安岗位。

五、项目总预算及支付方式
预算金额为1872000.00元，按季支付给保安服务公司。

六、项目服务范围、内容及目标要求
1、工作内容及要求 

1.1 上岗规范具体要求 

1） 上岗前自我检查按规定着装，仪容仪表端庄整洁，做好上岗签名。

2） 保安室（门房、传达室、监控室、学校铁门、门口水泥地）随时保持清洁，工作台上物品摆放整齐有序，与工作无关的物品不得摆放。 

3） 持证上岗，备查建立岗位记事簿，对异常情况及时记录，做好换岗交接工作及书面报告，值班记录必须详实整洁无乱涂缺角卷角现象。 

4） 熟练操作各类安全防范工具和设备设施，发现故障及时报修并做好维修记录。 

5） 保持精力充沛，礼貌待人，耐心回复询问，主动做好指引联系工作，举止规范，无脱岗现象。 

6）制定防台、防汛、防火、防震、停水、停电、公共安全卫生等突发事件处置的预案。
1.2 校门管理具体要求

1） 做好学校报纸、杂志、信件、快件的收发、登记、传递工作，以及重要文件的转交工作。

2）接待来访人员或接听电话必须使用规范用语，保持电话的畅通，值班室的电话不得接听私人电话。熟悉各部门电话做好电话的接听和电话的转接引导。 

3）在学校施工期间负责学校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

4）由于保安属于窗口部门，必须做好招生、宣传等电话咨询。做好临时会议、开放活动、对外接待等工作的秩序维护。

5）值班室无闲杂人员滞留，值班期间不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

6）不得迟到、早退、不得擅离职守。

7）不得在岗位上吸烟、睡觉、饮用含酒精类的饮品。

8）不得在岗位上或值班室以任何形式赌博。

9）不得在任何情况下以任何理由和管理部门所属员工发生争执。

10）不得发表对校方不利的言论。

11）不得擅自向外泄露校方内部管理控制详情。

12）在任何区域发现遗留物品应及时上交。

13）上班期间，不准接待亲友。

14）在岗人员应保持通讯器材通畅。

1.3车辆管理具体要求
1）做好进校机动车辆的管理工作。对于办理过《学校停车证》的车辆可直接放行进校，并引导至指定位置停放。对临时访客车辆，需由学校办公室通知后，放可放行进校。
2）对进校的非机动车辆，需指引到学校固定停放区域停放。禁止外来学生及外来人员电动自行车在校内充电。
1.4 监控管理具体要求
1） 保安人员要会按照操作规程操作门卫室内校园安防监控设施设备。 

2） 发现可疑情况，及时报告向学校相关部门报告做好记录。 

3） 保安人员严守秘密不得向外无关人员透露有关监控点设置、网络设置以及原始录像资料等机密情况。 
1.5 巡逻管理具体要求 

1） 熟悉校园区域管理，建筑物及空地分布情况。 

2） 定时巡视，放学后、周末、节假日两小时巡视一次并做好记录，检查所有房间楼道及其它场所门窗关闭情况，确定用电的设施设备的关闭情况，保证设施设备无安全隐患。 

3） 及时制止区域内不文明行为，制止妨碍校方利益的行为，发现重大情况包括火警、暴力、治安事件、立即报告校方，并第一时间报警，协助校方取证保护现场。 

1.6 消防管理具体要求 

1）对消防安全重点区域（如消防通道、安全出口）每天按时巡查并做好巡查记录。
2）对校园内消防安全重点部位（如：配电房、消防泵房、电动车充电桩部位等）按相关要求进行巡查并做好记录。
3）协助校方做好消防疏散演练。
2、人员岗位配置要求 

1）项目经理具备中级保卫师及以上的优先，有3年以上从业经历的优先；具有较强的团队管理与跨部门沟通能力，能够独立应对并妥善处置各类突发安全事件；主要负责本项目与保安公司之间的业务联络、协调与管理工作，实行非驻场管理模式。
2）保安岗位配置要求：
	序号
	岗位
	岗位数
	工作时间
	要求

	1
	总部保安 （保安岗）
	2
	周一至周日
0:00-24:00
	须持有《保安员证》或承诺中标后提供。
须持有《消防设施操作员》证或承诺中标后提供。
设专职队长1名。持《保卫管理员》二级证书（或承诺中标后提供）及以上优先。

	2
	万航渡路分部保安       （保安岗）
	1
	周一至周日
0:00-24:00
	须持有《保安员证》或承诺中标后提供。


	3
	万航渡路分部保安       （保安岗）
	1
	周一至周日
7:00-19:00
	须持有《保安员证》或承诺中标后提供。


	4
	彭浦新村分部保安（保安岗）
	1
	周一至周日
0:00-24:00
	须持有《保安员证》或承诺中标后提供。

	5
	彭浦新村分部保安（保安岗）
	1
	周一至周日
7:00-19:00，
	须持有《保安员证》或承诺中标后提供。

	6
	武定路分部  保安(保安岗）
	1
	周一至周日
0:00-24:00
	须持有《保安员证》或承诺中标后提供。

	合计
	7
	
	


注：
投标人应合理配置团队服务人数，确保达到岗位配置要求，建议项目团队保安人员不少于24人。同时承诺所有团队服务人员年龄及劳动时间符合国家和上海市有关用工法规和政策要求的规定。

（2）投标人需承诺，若中标为项目所有团队服务人员投保足够份额的雇主责任险、公众责任险等。

（3）保安人员须持有保安员上岗证，年龄不超过55周岁，18至45周岁占比超过50%的优先，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优先，品行端正，作风正派。

（4）如教育局、公安局等上级机关对保安队员有相关培训要求，需提供相应的培训。
3、其他要求 

1）投标单位需提供营业执照、保安服务许可证。
   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2）投标单位提供在有效期内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优先。

3）投标单位具有类似业绩的优先，提供最近三年内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提供最近三年内业主方评价优秀（或满意）的材料的优先。

4）投标人需合理设置项目管理机构，建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科学的运作流程，制定合理的用于支撑物业服务开展的管理制度。

5）投标人需制定合理、科学的各项服务质量指标和自身服务自查自纠的能力以及考核方法和标准。

6）投标人需结合校园服务定位的分析及其举措合理制定预期目标，具有自查自纠的能力以及做好合理的考核办法。

7）投标人需针对实施方案中的难点、重点制定相应的解决措施。

8）投标人需提供合理有效的实施服务方式的计划、自身服务特色或创新工作方式、方法。

9）投标人需做好新老保安公司的交接方案。

10) 成交供应商负责对岗位上的保安人员进行岗前、岗中业务培训和管理教育，采购人负责对保安人员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督促和业务指导。

11) 保安人员在岗履行工作职责期间，发生自身的人身伤害、伤亡，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处理并承担经济和道义上的责任，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12) 成交供应商违反国家相关法规，与保安人员发生纠纷，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调解与处理，采购人不承担责任。

13) 成交供应商在服务中违反国家相关法规或行业规范，因过失造成他人人身伤亡的，均有成交供应商负责处理并承担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14）供应商服务期间的需提供保安器具。保安器具配置要求的如下：

一扇门配置：方盾*1块，圆盾*1块，长棍*1根，短棍*1根，可折叠式约束叉*1把，安全钢叉*1套,U型钢叉1套；防割手套*2副，强光手电*1个，警哨*2个，钢盔*2顶,防刺服*2件，自卫喷雾剂*1支
项目联系人：  徐斌
联系电话：62550900
